
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门

党组制度变迁研究

刘 文健

摘 要 ： 完善和发展 中 国 特色 社会主义 制 度 、 推进 国 家 治 理体 系 和 治理 能

力 现代化对党 的 领 导和执政提 出 了 更高 的 要 求 ， 中 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 党 组 制

度也 必 须进 行相 应 完 善 。 中 央政府 中 的 党 组是党 设立 的领导 机构 ， 是 党 对 中 央

政府 实 施领 导 的 重 要组 织形 式 。 在 制 度变 迁 中 ， 党 组 制度 受 到 党 、 政府和 党 政

关 系 的 三 重 影 响 。 党执 政环境 的 约 束和 自 主 性 的 发挥 是党 组起 源 和 延 续 的 关

键 ， 政府及其 与 政 党 的 关 系 则持续 影 响着党 组 制 度变 迁 。 有 必 要 尊 重 并探 寻 中

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 党 组 制度 变迁逻辑 ， 并据此 对制 度加 以 完 善 。

关键词 ： 党组 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 制 度变 迁

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党组是党联结 中央政府并对其进行领导 的组织载

体 。 随着政治实践的不断丰 富 ， 党组在 中 央政府 内 的工作规则得 以 保留 和延

续 ， 并逐步形成一套以 党章为核心 的制度体系 。 尤其是 《 中 国共产党党组工

作条例 》 （ 以 下简称 《党组工作条例 》 ） 的 印发 ， 对进
一

步规范党组工作 ，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 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 、 协调各方

的领导核心作用具有 重要意义 。 不过 目前 中央政府 内党组工作存在的 问题仍

有待解决 ， 《党组工作条例 》 的 制 定并不意 味着党组工作规范化 的大功告

成 。

制度实践需要理论研究的支持 。 相较于中 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党组制度在

国家治理体系 中 的突出地位 ， 学术界对中央政府 内党组制度的研究不够深人 ，

尚未形成系统性学术成果 。 面对 目 前党组制度在中 央政府内运行中存在的实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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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学术研究有必要给出更多 回应 。 本文遵循从党组制度变迁历史 中总结制

度变迁逻辑 、 以制度变迁逻辑对照制度实践并提出 制度发展路径的研究思路 ，

通过梳理中央政府 内党组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 ， 对党组制度在 中央政府中的变

迁逻辑进行归纳和总结 ， 进而提出党组制度 的完善方向 。

－

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党组制度变迁的历史分期

研究制度变迁历史应从历史主义 的观点 和立场 出发 ， 梳理不 同历史时期 中

央政府内党组制度的样态 ， 探索制度变迁的轨迹 。 因而 ， 历史分期成为研究制

度变迁历史的
一

项基础工作 。 围绕党组制度变迁的历史分期 ， 学者们基于不 同

的分期方法形成 了若干种观点 。
？ 研究 目 的 和 内容决定 了历史分期 的时 间 区

间 、 主线和分界点 。 首先 ， 在时间 区 间选择上 ， 宜选定 １ ９４９ 年至今 的历史作

为研究区间 。 原因在于 ， 本文的研究 目 的是总结党执政后 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党组制度 的变迁规律 。 虽然党组萌芽和 产生于 １ ９４９ 年 以前 ， 但是党执政与

否对党组的制度形态影响重大 ， 并且多数学者认为党对政府领导关系 的真正确

立始于夺得政权之后， 因 而 ， 选定 １９４９ 年至今的历史作为研究区间可 以更完

整地体现制度面貌 。 其次 ， 在主线选择上 ，
宜以党章规范变迁历程为主线 。 目

前 ，
已有学者 以党章规范变迁为主线考察了党组制度变迁历史 。

？ 这一方法 的

合理性根源在于 ， 中 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党组制度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

组成部分 ， 党章构成其基础和依据 。 以党章的规范变迁历程为主线 ， 兼顾其他

党 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
可尝试描绘党组制度在 中央政府 内 的变迁过程 。 需要

说明 的是 ， 虽然七大党章于 １ ９４９ 年 以前通过 ， 但其关于党组 的规范设定和制

①对于党组制度 变迁历史分期研究 的观点主要包含 ：
（

１
）

“

三阶段
”

说 ， 有 学者将其划分为新 中 国成

立初期 、

“

文革
”

时期 的党组政治 、 新时期 以来
“

党组政治
”

，
参见吴晓林 ： 《党 组政治研究 ：

“

双

重嵌套
”

的政治整合结构 》 ， 《探 索 》
２０１ ６ 年第 ３ 期

；
（
２

）
“

四 阶段
”

说
，
有学者将其划分 为中 共

作为革命党 争夺革命领 导权 时期 、 成为执政党领导国 家建设 时期 、 扮演 改革 中坚力量推动改革开放

时期 、 全面深化改革及推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时期 ，
参见储建国 、 余礼信 ： 《让党组归位 ： 对 中 共党

组制度有效 运转的探 索 》 ， 《理论与改革 》
２０１ ５ 年第 ５ 期 ； （

３
）

“

五 阶段
”

说 ， 有学者将其划 分为

党团 时期 （ １ ９２３
—

１ ９４５
）

、 初步建立时期 （ １ ９４５
—

１ ９４９
）

、 全面建立时期 （ １ ９４９
—

１９５ ３
）

、 曲折发展

时期 （ １９５ ３
—

１９９２ ） 、 稳步发展时期 （ １ ９９２ 年至今 ） ， 转 引 自 刘朋 ： 《 中 国共产党党 组研究 的 回 顾

与展望 》 ，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 ２０１ ７ 年第 ３ 期 。 此外 ， 还有
一

些学者系统梳理了 党组的历史 变迁 ，

但比较而言未形成 明确 的历史分期观点 。

② 参见秦立春 、 张勇 ： 《党对政府领导研究述评 》 ，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５ 期 。

③ 已 有学者以党章规范变迁为主线考察了 党组制度变迁历史 。 参见李斌雄 ： 《扎紧制度 的笼 子 ： 中 国

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 的重大发展研究 》 ， 武汉出 版社 ２０１ ７ 年版 ， 第 １ ８ ７ 页 ； 张炳文 ： 《党章视 野中

的党组历史 发展轨迹探究 》 ， 《西藏发展论坛 》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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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安排形塑 了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成立以 后政党与 政府间 的制 度性政治关联 。 故

而
，
宜将七大党章纳人研究范 围 。 最后 ， 在分界点选择上 ，

可 以考虑 以党代会

为标志， 理 由有三 ： 其一
，
以党章为线索的历史梳理为 以党代会作为分界点

提供了便利 ；
其二

， 党代会 的重要任务即为 回 顾和 总结历史进程与改革进程 、

集 中 阐述党的 中心任务和 大政方针 ， 往往涉及党的 中心 任务和方针政策 的调

整
； 其三 ， 在时间跨度上 ， 党代会

一

般间 隔五年 ， 能够较为集 中地反映
一段时

期 内制度 的变化 。

梳理历届党章有关党组的规定可 以 发现 （ 见表 １
） ， 自七大党章开始 ， 党

组在党章中大多单列
一

章 ，
虽然其间经历了 取消和削弱 ， 但又得到 了恢复 。 综

合来看 ，
可将党的十

一

大 、 党的 十 四大作为分界点 ， 把 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

党组制度变迁历史大致划分为继承与失衡期 、 恢复与调整期 、 稳定与强化期三

个时期 。

表 １ 历届 党章有 关党组的规定

通过会议 条款分布 内容

党 的七大 第九章第三条 规定党组 的设立条件 、 目标任务 、与党委关系等

党 的八大 第九章第二条 对党组 的 目标任务和组织构成等予 以细化

党 的九大 无 无

党 的十大 第二章第七条 仅在该条简要规定党组 的设立条件

党 的十一大 第二章第 十四条 仅 在该条第二款简要规定党组的设立条件和人员 构成

党 的十二大 第九章第 三条 规定党组 的设立条件 、 目标任务 、组织构成以 及与党委的关系等

党 的十三大 第九章第三条 删除在政府 中设立党组 的 内容

党 的十 四大

至十九大
第九章第三条

十四 大党章关于在政府 中设立党组 的条款 与十二大党章保持
一致

，
并在

十二大党章 的基础上丰 富了 党组 的任务 。 此后党章 的历次修改 均结合

党组的实践对涉党组条款予 以更新 和丰富 ，基本延续了涉党组条款 的整

体框架

（

一

）
继承与失衡期 ： 党的＋大以前

１９４５ 年 ，
七大党章将

“

党 团
”

改为
“

党组
”

， 并 以专章对党组 的设立条

件 、 目标任务 、 组织构成和议事规则等予 以 规范 ， 为党 中央在 中央政府及其工

作部 门 中设立党组提供了根本遵循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１ 月

， 党 中央发布 《关于在 中央

人民政府内建立 中 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 ， 依据党章在政务院及其所属部委 中

设立三个层次的党组 ， 具体包括政务院党组干事会 、 分党组 、 分党组干事会和

① 参见张世飞 ： 《 中 国 共产党历史分期理论与实践研究 》 ，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 第 １ １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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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小组 。
？
由此 ， 党实现 了 对中 央政府的全面领导 。

？ 然而 ， 制度的实际运

行与设计初衷总是有一段距离 ，

三层级党组降低 了 中央政府的运转效率 ，
也不

利于党 中央加强对中央政府的领导 。 １９ ５３ 年 ， 《关于加强 中 央人民政府系统各

部 门 向 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 强 中 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 的决定 》 的发布标志

着 中央政府 内党组制度 的
一

大调整 ，
即撤销政务院党组 ， 将三层级调整为两层

级 。 由此 ， 党 中央可 以直接领导政务院各委分党组 以及各部 门 分党组干事会 、

党组小组 。 八大党章也更加强调党组在 中 央政府落实党 的政策和决议 的作用 ，

这意味着党对中央政府的领导 日趋直接 ， 为 以党代政现象的进
一步深化埋下伏

笔 。 １ ９５ ８ 年党的八届 四 中全会结束后 ， 党 中 央发布 《关于成立财经 、 政法、

外事 、 科学 、 文教各小组的通知 》 ， 这反映出 以党代政现象更为严重 ， 党政权

力失衡 ， 党组制 度功 能遭到 弱化 ， 在 中 央政府 的生存空 间逐渐被挤压 。
？ 此

后
， 九大党章便直接删去了 党组有关条款 。 十大党章尽管恢复 了党组的部分内

容 ， 但其对于是否要在政府 中 设立党组是持开放态度的 ，
强调党组的设立是

“

可以
”

而非
“

应当
”

。

总体而言
， 这一时期 的 中 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党组制 度体现了 继承和失

衡的特点 ：

一

方面 ，
七大党章确立党组制度后积累 的实践经验 ， 为处理中 华

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党对 中央政府的领导 问题提供了 制 度参考 ； 另一方面 ， 党

政关系失衡使得党组制 度在 中央政府的生存空 间逐渐趋近于无 ， 最终退 出 政

治舞台 。

（
二

）
恢复与调整期 ： 党 的十

一

大至党 的十三大

经历了惨痛的教训 ， 中 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党组制度又重新回归到党和 国

家政治生活之中 。 十
一

大党章对党组涉及较少 ， 说明党组在党的组织体系 中地

位并不髙 ， 但在 中央政府中党组的设立是
“

应 当
”

而非
“

可以
”

。 随着党 中央

先后发布 《 中共中央关于国 家机关 、 人民 团体改设党组的通知 》 《 中共中 央关

于建立党组 、 党委问题的补充通知 》 ， 中央 政府中 的党组逐渐恢复设立 。
１９ ８２

①具体而言 ，
政务院党组 干事会统一领导政务 院党组系统工作 ，

分党组设立 于政务 院所属 的政治法律

委员会 、 财政经济委员会 、 文化教育委员会及人 民监察委员会 。 至于分党组干事会和党组小组 ， 前

者设立于分党组内 ，
后者设立于政务院所属各部 内 。 此外

，
对于行政 中 遇到 的重大 问题 ，

政务院应

通过党组向党 中央请示汇报后再作决断 。 转引 自 黄大熹 ： 《 中 国共产党组织 结构发展路径 的历史考

察 》 ， 天津人 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８ ２
￣

８ ３ 页 。

② 严格意义上 ， 政务 院并非五 四宪法定义的 中央政府 ， 只是
“

国家政务 的最 髙执行机关
”

。 但 由 于当

时的中 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并非常设机构 ， 在其休会期 间 ， 政务 院实际上承担 了 中 央政府部分 职能 ，

以政务院党组 为研究对象对 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党组制度研究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

③ 党 中央决定成立财经 、 政法 、 外事 、 科学及文教等五个小组 ， 并指出 这些小组直属于 中央政治局和

书记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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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过的十二大党章以专章规定党组的成立条件 、 任务 、 成员 以及与党委 的关

系等 ， 是 １ ９４９ 年 以来对党组规范最为完备的党章 。

但是党的十二大后不久 ， 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党组制度便再次遭到非

议 。 党的十三大以前的政治体制改革讨论了党组存废 问题 ， 并形成共识 。 第

一

， 党组的功能是团结领导党员 ， 在组织 内部贯彻党 的意 图 ， 只有在存在党派

斗争的组织 内部 ， 才需要成立党组 。 在党执政 的政府中 ，
无须成立党组 。 第

二
， 党组集体决策方式与 中 央政府首长负 责制 决策方式是根本矛盾 的 。

？ 其

后 ， 党的十三大报告便提 出 ：

“

政府各部 门 现有的党组各 自 向批准它成立 的党

委负责 ，
不利于政府工作的统

一和效能 ，
要逐步撤销 。

”

相应地 ， 十三大党章

直接删 除了在政府 中设立党组的条款 ， 中央政府 中的党组也逐步撤销 。 然而实

践证明 ， 党组 的撤销 既不利 于党政分开 ，
也不利 于 加强党 的领导地位 。 于

１９ ８９ 年 ６ 月 召 开 的党 的 十三届 四 中全会强调 ， 党对政府不仅实行政治领导 ，

还要实行组织领导 和思想领导 。 其具体体现之
一

， 就是重新恢复前
一

时期普遍

撤销 的政府内 的党组 。
？

这
一

时期 的党组制度在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 中
“

起起落落
”

， 由 恢复到

撤销再到恢复 ， 党组的功能不断调整 ， 党对中 央政府实施领导的方式也不断调

整 。 反复不稳定的状态为党的十 四大之后党组在 中央政府 内地位的稳定和强化

奠定了 实践基础 。

（
三

） 稳定与强化期 ： 党的十四大至今

党的十 四大至今 ， 党组制度在 国家治理体系 中 的特殊价值逐渐彰显 。 十

四大党章中党组相关规定又延续 了 十二大党章的 内容 ， 中央政府中 的党组又

纷纷设立 。

一方面 ， 党组在党章中 始终单列 一章 ， 凸显 了 其在党的组织体系

中地位之重要及稳定
； 另

一方面 ， 涉及党组的条款在十 四大党章的基础上不

断丰富和完善 。 尤其是党组的功 能不断加强 ， 其承担的任务不断丰 富 （ 见表

２
） ， 这意味着党组的地位愈发突出 。 ２ ００４ 年 ９ 月 ， 党的十六届 四 中全会审议

通过 《 中共中 央关 于加 强党的 执政能 力 建设 的决定 》 ， 第一次 明 确 提 出 要

“

制定党组工作条例
”

。 而 ２〇 １ ５ 年 《 中 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 试行 ） 》 （ 以

下简称 《党组工作条例 （ 试行 ） 》 ） 的颁布 实施则大大推动 了 党组制 度的规

范化和程序化 。

①参见吴伟 ： 《 中共
“

十三大
”

前 后的政 治体制改革 》 ， 《领 导者 》 ２〇 １ １ 年总第 ４３ 期 。 转 引 自 胡德

平 ： 《 中 国共产党 党组政治研究 》 ， 复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２０ １４ 年 。

② 参见李宜春 ： 《政府 部门党组制度与行政首长负责制 》 ， 《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 》
２０ １３ 年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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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历届 党章对 党组任 务的修改情况 （ ＋四大 党章至十九大党章 ）

通过会议 修改 内容

党的十四 大
负责实现党 的路线 、方针 、政策

；
讨论和决定本部门 的重大问题

；
团结非党干部和群 众 ， 完

成党和国家交 给的任务 ；指导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的工作

党的十五大 无修改

党的十六大
改

“

讨论和决定本部 门 的重大问题
”

为
“

讨论和决定本单位 的重 大问题
”

； 增加
“

发挥 领导

核心作用
” “

做好干部管理工作
”

党的十七大 改
“

团结非党干部和群众
”

为
“

团结党外干部和群众
”

党的十八大 无修改

党的十九大
增加

“

讨论和决定基层党组织设置调整和发展党员 、处分党 员等重要事 项
”“

加强对本单

位党的建设 的领导 ，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

二 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党组制度变迁的逻辑要素

党组制度在 ７０ 多年的变迁历史 中受到 多重 因素 的影响 。 作为党领导 中 央

政府的主要制度形式 ， 党组制度 的变迁与党和政府等多方面 的 因素具有 内在关

联 ，
这些因 素共同 塑造 了制度变迁 的逻辑 。 具体而言 ， 即为党 、 中央政府 、 党

政关系三重 因素 。 其一 ， 党组作为党对非党组织实施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 ， 其

组织样态和工作规则都必须以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 、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为 目标 。 因而 ， 党在党组制度变迁逻辑 中是最重要的影响 因素 。 其二
，
中 央政

府是 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门 党组制度赖 以生存的环境 ， 其运行机制和组织样态

影响着党组的 自身面貌 。 正如有学者所言 ，

“

当一种制度真正嵌人到 了它所赖

以生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之中 时 ， 这种制度 同 时也就深深地打上 了这种社

会环境 、 社会结构乃至社会文化的烙印 ， 形成
一

种互依互存的状况
” ？

。 其三 ，

党组联结着党与 中央政府 ， 自然受到党政关系的影 响 ， 党政关系 的现实样态影

响着党组功能 的发挥 。 上述三个方面 因素共同构成了 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党

组制度变迁的 内在逻辑 。

（

一

）
党对党组制度变迁 的影 响作用

党组的起源和延续均有其必然规律 ， 党执政环境的约束和 自主性的发挥使

得党组最终成为党领导 中央政府的重要组织形式 。

１ ． 政党执政环境 的 约束 ：
党在特定现代化模式下 的 必 然选择

党组制度变迁过程实际上反映出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 ，
这一历程不

① 参见李汉林 、 渠敬东 、 夏传玲 、 陈华珊 ： 《组织和制度 变迁 的社会过程种拟议 的综合分析 》 ，

《 中 国社会科 学》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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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西方国家传统的两种现代化模式 ：

一

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社会阶层主导式的

现代化模式 ， 即社会中心主义模式 ；

二是以德法为代表的官僚体系主导式的现

代化模式 ， 即 国家 中心主义模式 。 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 ， 议会是实现民主政治

的基本形式 ， 议会的建立催生 了政党 的产生 。 议会政治作为近现代 国家的宪政

民主政治 的基本运作形态 ， 成为 国家政治体制运行的核心部分 。
？ 不论是执政

党还是在野党 ， 都会在议会中建立党 团组织 ， 议会党 团是政党与议会之间联系

的纽带 ， 是政党在议会中存在 的主要形式之
一

。 但在政府 中却鲜有类似党 团 的

党组织设立 ， 政党主要通过进人政府的党员实现对政府的控制 。

？ 即在执政方

式上 ， 政党主要通过
“

寓党于政
”

的方式 ， 与政府保持相 当距离 。
？

而我 国现代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党主导 ， 即政党 中心主义模式 。
？ 面对

民 国政府遗 留 的失败 国家和羸弱社会 ，
只有政党才有力量将 国家和社会予 以整

合 ， 完成恢复 国家秩序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 。
？ 事实上 ， 政党 中 心主义模

式可 以适用于大多数后发展 国家 ， 建构强大的政党是这些 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

的不二法 门 。
？ 因此

， 我 国政党的执政方式也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 ，
这决定 了

我 国执政党领导政府的方式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差异 。 于西方国家而言 ， 政党

的活动 日 益集 中于选举领域 ， 这就使得党团 民 主政治逐渐成为议会民主政治的

核心 。
？ 党 团活跃于议会 ， 却只能游离政府之外 。 于我 国 而言 ，

只有政党才足

以成为推动 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主体 ， 才足以成为政治生活 的枢纽 。 因而
， 党就

必须要 比西方政党更深人地实现对政府的领导 。 仅仅通过影响党员 的行动领导

政府远远不能满足党领导政府的需要 ，
必须以 组织化的形式深度领导政府 ， 并

将此领导关系 以制度的形式予 以确立并规范化 。

２ ？ 政党 自 主性的发挥 ： 党在路径依赖效应 下 的 必 然选择
“

制度的延续不仅是因 为它们发展 出 了结构惯性 ， 而且是因 为它们对于人

们有意义 。

” ？ 党对于中 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 党组制度
“

意义
”

的探寻不断影

响着 中央政府内党组制度变迁 的历史过程 ， 并受制度惯性的影响逐渐对这一制

度产生依赖 。

①参见周淑真 ： 《政党政治学 》 ， 人 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２９ 页 。

② 参见王长江等
：

《现代政党执政方式 比较研究 》
， 上海人民 出 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７８ ￣ ７９ 页 。

③ 参见李华 ： 《中 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研究 》 ， 人 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１３４ 页 。

④ 参见杨光斌 ：
《制度变迁中 的政党中 心主义 》 ， 《西华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１ ０ 年第 ２ 期 。

⑤ 参见周叶 中 、 林骏
： 《

“

党 的领导
”

的宪法学思考 》 ， 《法学论坛 》
２〇１ ８ 年第 ５ 期 。

？ 参见李新廷 ： 《社会 中心 主义 ？ 国家 中心主义 ？ 政党 中心主义——西方 比较政治学研究 视角的演进

与 中 国关照 》 ， 《国外理论动态 》 ２〇 １６ 年第 ２ 期 。

⑦ 参见程迈 ： 《德国 联邦议 院党 团法律制度研究 》 ， 《德国研究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４ 期 。

⑧ 参见 〔 美 〕 弗 兰克 ？ 道宾 ： 《经济社会学读本 》 ， 上海人 民 出版社 ２０ １３ 年版 ， 第 １ 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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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 ， 党组起源于党 团 ， 党 团 的成立和运作与 当时 国 内革命形势紧密

相关 。 早在党的七大以前 ， 党 团便成 了党领导政权的唯一桥梁 。
？ 作为革命战

争年代积累 的领导政权 的经验 ， 党 团 的功能被党组继承并不断发展 。 在党的十

四大 以前 ， 党组制度经历了不断调整 。 实践证明 ， 党组遭到取消和削弱时 ， 党

对政府的领导往往极度不稳定 ，
要么是党政高度合一 ，

要么是党政过于分开 ，

均不利于党组功能的充分发挥 。 其原 因 即在于党 团制度与党组制度 自身均具有

路径依赖 的本性 ， 从在革命战争年代确立时起 ， 就会沿着
一

定的轨道持续运作

而不会轻易改变 ，
因 为转变或退 出 的成本非 常髙昂 。

但是制度并非完美无缺 ， 制度环境也非
一

成不变 。 执政环境的变化对制度

功能提 出 了差异化需求 ， 党必须充分发挥 自 主性 ， 克服路径依赖产生的消极影

响 ， 不断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对制度进行丰富和完善 。 党 团作为革命战争年代党

领导政权的有效纽带 ，
不能适应党在夺取政权后的执政需求 ，

其退场是必然

的 。 而党组制度在 中央政府 内变迁的过程也是不断适应的过程 ， 是党充分发挥

自主性 、 克服路径依赖消极效应的成果 。

（
二

） 中央政府对党组制度变迁 的影响作用

政府组织与党组织在性质 、 结构 、 功能上存在差异 ， 这就要求政党在领导

政府时必须考虑政府的法定功能和内 在要求 。 如果不能平衡党组制度功能的发

挥和 中央政府的独立运作 ， 那么往往不能达到党领导 中 央政府的制 度设计初

衷 ， 要么是过分限制 了 中央政府的 自 主性 ， 要么是削弱 了党对政府的领导 。 党

组制度应当遵循一定制度规则 和功能边界 ， 必须要适应政府的决策机制和组织

结构
， 适应 目 的是更好地完成任务 、 发挥功能 。

１ ． 政府 决 策机制 的影响 ： 党组 决策机制 的 融入

党章中有关党组任务的规范可分为两种 。

一

种是侧重于调整党 内关系的规

范 ， 包含讨论和决定基层党组织设置调整和发展党员 、 处分党员等重要事项 以

及加强对本单位党 的建设的领导 ，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等 ； 另

一

种则是涉及

直接影响党政关系 的规范 ，
通过党组任务的设定能够直接影响政府的运作 。 十

九大党章列 出 的此种党组任务主要有三项 ：

一

是负责实现党的路线 、 方针 、 政

策
；
二是讨论和决定本部门 的重大问题

；

三是团结党外干部和群众 ， 完成党和

国家交给 的任务 。 此三项任务直接对政府运行产生影响 ， 其核心便在于融人行

政决策机制 ， 从而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 中 央政府 中贯彻落实 。

但是 ，
作为不 同性质的组织 ， 政府与党组 的决策方式存在差异 。 就 目前而

① 参见丁远朋 ： 《中 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变迁逻辑及 价值分析 》 ， 《党政干部学刊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１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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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规范层面有两种基本的 民主决策机制 。

一

是 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 的首长

负责制 。 根据
“

八二宪法
”

的规定 ，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 ， 各部 、 各委员会

实行部长 、 主任负 责制 。 实 际上 ， 中 央政府领导体制经历 了三个 时期 的变迁 ，

从政务院时期 的委 员会制发展到
“

五 四宪法
”

时期的部长会议制 ， 再发展到

“

八二宪法
”

规定的首长负责制 。
？ 二是党组的集体负责制 。 根据党章及相关条

例 的规定 ， 党组实行集体领导制度 。 尽管这两种决策机制都在 民 主政治 的实践

中得到广泛运用 ， 但是通过回顾党组 的发展历程可 以 发现 ， 两种决策机制在实

践 中 的衔接依然存在不顺畅的 问题。 尤其是党 的十三大前 ，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的研讨认为两种决策机制具有根本矛盾 ， 这成为党组被废除的导火索之
一

。 而

实践中二者的衔接也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 。 有的单位过分强调首长负责制 ，
将

首长负责制当作集体负责制来运作 ，
工作 中 以行政会议代替党组会议 ， 表面上

增强 了民主 ， 实际上降低 了效率
；
有的单位过分强调集体负责制 ， 将集体负责

制 当作首长负责制来运作 ， 大包大揽 、 事无巨细 ， 表面上提高 了效率 ， 实 际上

破坏 了民主 ，
二者均对党政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

？ 因而
，
必须协调好集体负责制

和民主集 中制之间的关系 ， 融人政府决策机制 ， 从而更好地发挥党组的领导作用 。

２ ． 政府组织 结构的 影响 ：
党组 组织样 态 的分化

不 同 的职能系统 因承担的行政职能不 同而实行不同 的领导体制 ， 这也决定

了党组的组织形态要因该系统 内领导体制的不 同而存在差异 。 中央政府
一些工

作部 门 因行政职能 的需要 ， 应当加强对该系统 内下级单位或下属单位的集 中统

一领导 。 但由于党组主要在本单位发挥领导作用 ， 对下级单位和下属单位党组

只能起到业务指导作用 ， 因而需要对这些部门 的党组权限予以扩张 ， 使其可对

下级单位或下属单位党组织的工作进行统一集 中领导 。 其具体表现为 ，

一般情

况下在 中央政府工作部 门可 以设立党组 ， 特殊情况下可以设立党委 ，
即党组性

质党委 。

党组组织样态 的分化在十二大党章才被正式确立 。
？ 此后历次党章的修订

均保留 了这
一

内容 ， 但是党章的规定
一

直是原则性 的 ，
可操作性不强 。 《党组

工作条例 》 第三十七条对这
一

内容进行了 丰富 ， 明 确 了 可 以设立党组性质党

委的六种情形 。 党组和党组性质党委在作用 、 职责 、 权限方面具有较大差异

①参见周叶 中 ： 《宪法 》 （第 四版 ） ， 高等教育 出 版社 ２〇１６ 年版 ， 第 ２８ ７ 页 。

② 参见李斌雄 ： 《扎紧制度 的笼 子 ： 中 国共产党党 内法规制度的重大发展研究 》 ， 武汉 出版社 ２０１
７ 年

版 ， 第 １ ９３ 页 。

③ 十二大党章第四 十八条规定 ：

“

在需要对下属单位实行高度集 中统一 领导的 国家工作部 门 中 ， 党组

的职权和工作任务 ， 以及是否把这些部 门 的党组改为党 的委员会 ， 由中 央另行规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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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３
） ， 这些差异正是 由党组织所在工作部 门 的特点决定的 。 尽管党组在早

期并没有 因工作部 门的不同 而分化出党组性质党委这
一

新的组织样态 ， 但随着

对政府体制 的不断适应 ， 党组逐步在适应政府组织结构 的基础上产生 了组织样

态的分化 ，
这对党组制度在部 门乃至整个中央政府 中 的生长起到 了积极作用 。

表 ３ 中 央政 府工作部门 党组与党组性质党委的主要 区别

党组 党组性质党委

作用 在本部 门发挥领导作用 在本部 门 、本系统发挥领导作用

职责
履行 《党 组工作条 例 》

第三章规定 的相关职责

除履行 《党组工作条例 》第三章规定的党组相关职责外 ，还 领导

或者指导本系统党组织的工作 ，讨论和决定下 属单位工作 规划

部署 、机构设置 、干部队伍管理、党 的建设等重要事项

是否可以 审批党

组 （ 党 委 ） 的设

立 、变更和撤销

否

对下属单位实行集 中统 一领导 的 国 家工作部 门 和 单位党组 性

质党委
，
根据党中 央授权可以 负责审批下属单位 党组性质党委

的设立 、变更和撤销

（
三

）
党政关 系对党组制度变迁 的影响

党组作为党在 中央政府 中设立的领导机构 ， 其运转实质上是党政关系的
一

种具体展开 。
？ 需要说明 的是 ， 党政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 前者意指执政党

与 国家政权之间 的关系 ， 后者意指执政党与政府机关之间 的关系 ，
此处采后者

之义 。 党政关系 自 １９４９ 年以来经历 了 几个时期 的变迁 。 综合来看 ， 学者们 多

赞成 以改革开放作为
一

个时间分界点 ，
而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 的具体分

期 问题 ， 则见仁见智 。 本文无意在此展开党政关系历史分期 问题的详细探讨 ，

仅结合研究 目 的的需要 ， 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将党政关系变迁历史大致分为
一

元化时期与规范化时期 。

１ ．
一元化 党政关 系 时期

学者们大多赞成改革开放以前一个时期 的党政关系是一元化的 。 尽管在 中

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早期 ， 党政关系 尚处科学 、 清晰 阶段 ， 较多学者将以党代政

的政治体制视为过渡时期以 后才形成 的 。
？ 但是 由 于党政不分的现象在过渡时

期 已经初露端倪 ， 并对党组制 度产生 了 消 极影响 ， 本文仍将其归 入
一元化

时期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初期 ，
以党代政的形成在 当 时是必 然 的选择 。

？ 这一

①参见余礼信 ： 《让党组运转 ： 对 国家治理中 党政分开的新探 索》 ， 《领导科学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５ 期 。

② 参见 田湘波 ： 《近年来关于我党党政关系问题的研究 》 ， 《 当代 中 国史研究 》 ２００２ 年第 ３期 。

③ 参见刘杰 ： 《党政关系 的历史变迁与 国家治理逻辑 的变革 》 ， 《社会科学 》
２０１ １ 年第 １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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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党政关系 的特征是 ， 党 以 治理主体的身份直接介入 国家治理 中 ， 既是决

策者又是执行者 ，
而 中 央政府本身并不具备治理功能 ，

只是在党的领导下执

行党 的政策和方针 。 １ ９ ５ ８ 年党 中 央 发布 的 《关 于成立财经 、 政法 、 外事 、

科学 、 文教各小组 的通知 》 则直接将党 和 国家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 的决定权

集 中 至党 中 央 ， 中央政府党组仅保留 细节决策权和监督权 。
？ 在党政合

一

的

政治体制 下 ， 党不再是合理规范地领导政府 ，
而是完全控制 了 政府 。 这一

时期对应着党组 的继承与 失衡期 。 虽然七大党章设定的有关党组的 制度安

排在早期 为党在 中 央政府 中设立党组提供 了 根本遵循 ， 但党组功 能 的发挥

空 间 随着党政关系 的失衡几近于无 。 虽然党 的八大对政治体制 改革做 出 有

益探索 ，
八大党章也在七大党章的基础上对党组 内 容予 以 细 化 ，

但是这种

不成熟的探索并没有逆转党政关系 的彻底 失衡 ， 党组 自身也逐步成为单纯

的执行组织 。 党可 以 通过 中 央政府 中 的 党组越过不担任党组书 记的行政首

长直接领导政府各部 门 ， 党组书记也不是直接 向 下级政府部 门 下达各种具

体的行政性指示 。
？

一元化党政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起到 了
一定的积极作用 ， 权力 高度集

中 的政治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 的基石之
一

。 但一元化

党政关系 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 的 ，
已 经逐渐不能满足更深程度现代化发展

的需求 。 随着党 的十
一届 三 中 全会的 召开 ， 我 国 党政关 系步入 了新的发展

阶段 。

２
． 规范化党政关 系 时 期

改革开放以后 ， 党 中央开始对党政不分 、 以 党代政的弊端进行深刻反思 。

对此 ， 邓小平 同 志进行 了一针见血 的否定性评价 ， 并且提出 了
“

党政分开
”

的执政方式调整思路 ＾１ ９８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邓小平同 志在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发

表了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的改革 》 的讲话 ， 明 确提 出要
“

着手解决党政不分 、

以党代政的 问题
”

。 对此 ， 邓小平 同志 的思路是 ：

“

中 央
一

部分主要领导 同志

不兼任政府职务 ，
可 以集 中精力管党 ， 管路线 、 方针 、 政策 。 这样做 ， 有利 于

加强 和改善 中央 的统
一

领导 ， 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 自上而下的强有力 的工作系

①该通知规定 ：

“

大政方针在政 治局 ， 具体部署 在书记处 。 只有
一个

‘

政 治设计 院
’

， 没 有两个
‘

政

治设计院
’

。 大政方 针和具体部署 ， 都是一元化 ， 党政不分 。 具体执行 和细节决策属政府 机构及其

党组 。 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 ， 政府机 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 ， 但决定权在党中 央 。 政府机构及其

党组和党 中央一 同有检查之权 。

”

② 参见严家其 ： 《从
“

非程序政治
”

走向
“

程序政 治
”
一论 中 国巧治的现代化 》 ， 《 天津社会科学 》

１９ ８８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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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 管好政府职权范 围 的工作 。

” ？ 这
一讲话可被视为党政关系 由

一元化向 规

范化转变的开端 ， 党政分开也被视为邓小平同 志关于我 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

思想 。 规范化党政关系是与一元化党政关系既有 区别又有联系 的党政关系新模

式 。 这一关系 的核心是党不再直接代替政府承担行政职责 ， 而是与政府保持一

定距离 ， 并且逐步发展 出规范化趋势 。 作为党领导 中 央政府的重要制 度安排 ，

党组制度 的功能重新显现 ， 恢复亦是必然 。

但若仅做到党政分开 ，
而不能在党政分开的基础上深人挖掘党组 的功 能 ，

其结局必然是造成党政关系的混乱与倒退 。 片 面的党政分开再
一

次造成了党组

在 中央政府中 的消失 ， 大大削弱了党对政府的领导 。 由于党政片面分开 的探索

造成 了一定的消极后果 ， 党的十三大后我 国 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 已不再谈及党政

分开问题 。 亦有学者将改革开放之后 的党政关系 以 １ ９８９ 年为分界点 分为两个

时期 。
？１９ ８９ 年起 ， 党政关系更加深人地展现 了嵌人与融合的努力 。

？ 江泽 民

同志指 明 了党组在处理党政关系 中的重要性 ：

“

这些政权机构 中 的党组 ， 应该

对同级党委负责
；
在这些政权机构 中任职 的党员 ， 应该执行党的决议 ， 接受党

的监督 。 当 然 ， 党不是政权本身 ，
不能取代政权机关的职能 。

” ？１９ ８９ 年召开

的党的十三届 四 中全会结束后 ， 党组在 中 央政府 中逐步恢复设立 ， 并在十 四大

党章中 以更加完整的规范面貌出 现 ，

一直延续至今 。

三 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党组制度的完善方向分析

前述制度变迁逻辑既塑造了 中 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党组制度今 日 的整体面

貌 ，
也奠定了 制度未来的宏伟蓝 图 。 然而 ， 国家与社会的成长和成熟要求政党

进行现代化转型 、 改进领导政府的方式 ， 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党组制度的功

能也必须随之调整 ；
中 央政府在决策机制与组织结构方面 的特殊性决定了党组

必须继续保持适应性状态
；
党政关系的新趋势则要求党政职能分工应 当进一步

规范化 。

①《邓 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 人 民 出版社 １ ９９４ 年版 ， 第 ３ ２ １ 页 。

② 第一个时期是 １ ９７８ 年至 １ ９８ ９ 年 以实行 党政分开为 目 标 的党政关系改革 时期 。 第二个 时期 是 １ ９８９

年至今以 实现依法治 国 为取 向 的党政关系改革时期 。 参见许 宝友
： 《转型 时期中 国 党政关系的特点

与改革 》 ，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

③ 参见王智军 、 桑玉成 ： 《 中 国 当代党政关系史研究 初探 》 ， 《毛泽东邓 小平理论研究 》 ２０１ ６ 年第

１０ 期 。

④ 《江泽民文选 》 （第 １ 卷 ） ， 人 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９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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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政党现代化背景下中央政府及其部门党 组制度功能 的强化

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 中 国共产党的政党现代化是关键环节 。
？ 政党

中心 主义现代化模式源于特定 的
“

国 家一社会
”

结构 。 在现代化过程 中 ， 国

家和社会的力量得以成长并逐渐成熟 。 在
“

国家一政党一社会
”

三元结构 中 ，

任一权力 的过于强大都会阻碍政策纠错机制的形成 ， 从而有可能把国家带 向错

误的方向 。
？ 自 ２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 以来 ， 以政党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后发展国家相继

进人政治转型的阵痛期 ， 许多政党失去 了新中 国成立时对国家权力 的垄断 ， 政

治转型的失败甚至导致亡 国亡党的悲剧 。 即使是社会主导模式和 国家主导模式

也避免不 了前述困境 ， 非均衡的权力结构只会阻碍现代化的深人发展 。 国家治

理体系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断重塑着党的执政

环境 ， 并对党组制度承载的党的领导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 这就要求党必须作 出

适应性转型 ， 改进对中央政府的领导方式 ，
不断强化中央政府及其部 门党组制

度功能 。

第一 ， 增强制度的稳定性 。 制度的稳定是制度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 。 实践

证明 ， 中央政府及其部 门 党组制度 的不稳定往往伴随着党政关 系的 畸形化发

展 。 党的十 四大 以来 ， 党组制度在稳定中 不断强化 。 制度 自身的路径依赖效应

决定 了党组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会被驱除出 中央政府 。 有必要在坚持党章第九

章和 《党组工作条例 》 规定的基础上 ， 根据党组制 度在 中 央政府的实践不断

加 以 丰富和巩固 。 第二 ， 增强中 央政府内 党组的 自 主性 。 根据党章第 四十九条

第二款的规定 ， 党组必须服从批准它成立的党组织领导 ，
而 《党组工作条例 》

同样也将
“

党组必须服从批准其设立的党组织领导
”

作为党组工作 的原则之

一

。 中央政府 内党组的权力来源于党 中央 ， 自然应对后者负责 。 但是过分强调
“

批准一服从
”

可能会压制党组的活力 ， 不利于党组 自 主性 的发挥 。 实践 中 ，

党组逐渐有 了扩权的需要 ， 组织样态的分化便是典型例证之
一

。 《党组工作条

例 》 也赋予实行双重领导并以上级单位领导 为主 的单位党组更多职权 。
？ 这就

需要探索解决党组扩权与党委领导之间张力的制度性规定 ， 在坚持和维护党 中

央权威和集 中统
一

领导的 同 时 ， 充分释放 中央政府 内党组的 自 主性 ，
进一步发

挥制度功能 ， 形成其与党 中央 的有机互动 。

①参见袁红 ：
《 国家 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 中政党 现代化 的路径分析 》 ， 《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 ２０ １ ８ 年

第 １ 期 。

② 参见杨光斌 ： 《制度变迁中 的政党中 心主义 》 ， 《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１ ０ 年第 ２ 期 。

③ 如 《党组工作 条例 》 第二十条规定 ：

“

实行双重领导并 以上级单位领导为主 的单位党组 ， 可以讨论

和决定本系统工作规划部署 、 机构设置 、 干部 队伍管理 、 党 的建设等重要事项 。

”

第三 十八条还赋

予实行垂直管理的单位的党委
“

审批下属单位党委 的设立和撤销
”

的权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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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政府特殊性背景下决策机制 的平衡与组织结构的适应

政府的运作与检察机关、 审判机关相 比具有特殊性 ，
即这种执行既要坚持

党的领导 ，
又要符合政府管理的效率逻辑 。 政府为实现顺畅与高效的执行 ， 始

终坚持首长负责制 ， 并根据行政职能发挥 的需要在不 同职能系统采取不 同 的领

导模式 。 这些都与党组的决策机制 和组织结构存在差异性 。 党组制度变迁逻辑

一

直受政府特殊性的影响 ， 这决定 了 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党组制度的完善必

须始终围绕着政府的特殊性 ， 解决好党组书记与行政首长之间的关系 问题 ， 解

决好党组性质党委建立范 围 问题 ，
既 能使中 央政府内 的党组充分发挥领导作

用 ， 又能使中央政府能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 、 开展工作 、 发挥作用 。

１
． 坚持党 组书 记 与行政首 长合设原 则

虽然集体负责制与首长负责制统
一

于民 主集 中制 的基础上 ， 但是二者的根

本差异不容忽视 。 首长负责制 的最大优势在于提高决策 的效率 ， 但是这一决策

方式依赖于行政首长的个人素质 ，
不排除出现个人专断的情况 。 而集体负责制

的优势则在于 ， 通过集思广益 ， 提高决策的 民 主化和科学化水平 。 但其也容易

出现名 曰集体负责实际无人负责的倾 向 ， 具体表现 ：

一

是延误决策 的时机 ，
二

是决策无人负责执行 ，
三是一旦决策失误便难 以追究责任 。 二者互有优势 、 互

有缺陷 ， 正确区分集体负责制 与首长负责制并不是截然地分离二者 ， 将它们置

于 民主集 中制基础上、 综合运用 于决策的整个过程才是应 当追求的 目标 。 具体

而言 ， 应当注意处理好党组书记与行政首长之间 的关系 。

首先 ， 坚持党组书记与行政首长合设原则 。 原因有三 。 其一 ， 党组书记与

行政首长合设能够较好地实现党的全面领导 。 党在我 国政治生活居 于领导地

位 。 当前 ，
既要坚持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 ，

又要保证政府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 、

开展工作 、 发挥作用 ， 应充分发挥集体负责制 和首长负责制各 自 的功能 。 而将

党组书记与行政首长合设是最佳制度选择 。 其二 ， 权力 的集 中能够减少权力 的

摩擦 。 如前所述 ， 集体负责制 与首长负责制在实际运行中可能会出现权力 的摩

擦 ，
可以将二者综合运用 ，

通过集 中权力 以 减少权力摩擦 。 《党组工作条例 》

第十 四条已经对党组书记与行政首长合设原则予 以确 定 。 该条规定 ：

“

党组书

记一般 由本单位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担任 ，
主要负责人不是中共党员或者 由上

级领导兼任 以及因其他情况不宜担任党组书记的 ， 党组书记 、 主要负责人可 以

分设 。

”

在实践层面 ， 党组书记与行政首长合设也已成为
一

般情况 。 国务院 ２６

个组成部 门除 国防部和商务部未设立党组外 ， 其余组成部 门均设立党组或党组

性质党委 。 只有司法部 、 交通运输部 、 应急管理部 、 外交部 、 中 国 人民银行 ５

个部 门 因例外情况采取党组书记和行政首长分设制 。 其三 ， 党组与党委的关系

■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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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权力 的集 中并不必然导致个人专断的 出 现 。 把党组成员 团结起来的组织

力量来 自 批准党组成立 的党组织 ， 党组其 实是作为 批准其成立 的党组织 的

“

代理人
”

而发挥主导作用 。
？ 工作部 门党组应对党 中 央负责 ， 这就降低 了权

力过于集 中于党组书记后产生消极影响 的可能性 。 此外 ， 国务院党组与工作部

门党组 间 的领导关系也能够起到相 同作用 。

其次 ， 创建党外正职与党组协商的工作机制 。 党组书记与行政首长合设是

原则 ， 分设是例外 。 在行政首长为党外干部的部 门 ，

一

般 由行政副职担任党组

书记 ，
这就涉及平衡好党组决策与行政首长决策的关系 问题 。 应 当在决策过程

中坚持党 内集体讨论 和党外协商 的原则 ， 充分尊重行政首长 的决策权 。 但

《党组工作条例 》 中 仅有原则性规定 ，
可操作性有待实践检验 。

？ 目 前 ， 党外

正职是否可 以列席党组会议 、 党外正职与党组决策意见相左该如何解决 、 党外

正职对部门重大事项的发言权和建议权如何保障等问题 尚停留 在政治惯例层

面 ， 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化 、 制度化 、 程序化。

２
． 解决好党组性质党委设立 范 围 问 题

如前文所述 ， 《党组工作条例 》 对设立党组性质党委 的范 围作出 了 列举式

规定 ， 增强 了规范 的可执行性 ， 但其在规范层面和实践层面中仍面临问题 。

第
一

， 规范冲突 问题 。 根据十八大党章的规定 ， 对下属单位实行集 中统
一

领导 的 国家工作部 门可 以 建立党委 。 而根据 《党组工作条例 （ 试行 ） 》 的规

定 ，
经党 中央授权对有关单位实行集 中统

一

领导的 国家工作部 门 和金融监管机

构也属于可 以设立党委 的范围 。 比较可知 ， 《党组工作条例 （试行 ） 》 对十八

大党章设定的党委设立范 围予 以 扩大 。 而十九大党章的修订和 《党组工作条

例 》 的制定并未对此予 以 回应 ， 《党组工作条例 》 甚至扩大了列举范 围 ， 形成

了规范层面的冲突 。

第二 ， 对
“

集 中统一领导
”

的解释问题。 党组性质党委 的建立不仅意味

着组织样态 的变化 ， 更意味着组织权力 的扩张 ，
也意味着组织 自 主性的增 强 。

因而 ， 要严格把控党组性质党委 的建立标准 ， 也要充分利用党组性质党委 的组

织优势 ， 符合标准的要 由党 中央决定建立党组性质党委 ， 更好地发挥党组在工

作部 门 的领导作用 。 然而 ， 究竟何为规范层面的
“

集 中统
一

领导
”

？ 这类工作

部 门 与实行垂直管理或者实行双重领导并以上级单位领导为主的工作部 门 的主

要区别是什么 ？ 从实践层面看 ， 在 目 前设立党组性质党委的 国 务院工作部 门

①参见胡德平 ： 《 中 国 共产党党组政治研究 》 ， 复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２０１４ 年 。

② 《党组工作条例 》 仅在第十九条规定 ：

“

党组应当 … …重 视对党外 干部 、 人才 的培养使 用 ， 更好 团

结带领党外干部和群众 ， 凝聚各方面智 慧力量 ， 完成党 中央和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

”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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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外交部 、 国 家安全部 、 公安部和 国资委被视为对下属单位实行集 中统
一

领

导或根据党 中央授权对有关单位实行集 中统一领导 的 国家工作部门 ， 而 中 国人

民银行则属于金融监管机构 ， 难以 总结 出设立党组性质党 委 的 明 确标准。 不

过 ， 《党组工作条例 》 删去 了 《党组工作条例 （试行 ） 》 第三 十三条的兜底条

款 ， 缩减了 建立党委的弹性空间 ， 具有积极意义 。 但其新增 的
“

政治要求高 、

工作性质特殊 、 系统规模大 的 国家工作部 门
”

这一标准模糊性较强 ， 如何把

握还有待实践细化 。

（ 三 ） 党政 融合背景 下党政职能分工规范化

规范化党政关系 的探索与磨合一直在进行 。 ２０ １ ７ 年 ，
王岐 山 同 志 指 出 ：

“

在党的领导下 ，
只有党政分工 、 没有党政分开 ， 对此必须旗帜鲜 明 、 理直气

壮 ， 坚定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 信 、 理论 自 信 、 制 度 自信 、 文化 自 信 。

”
？

《 中共中 央关于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 指 出 ， 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

要
“

以推进党和 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 同 高效为着力点
”

， 而其中 的
“

协同
”

便

是
“

要有统有分 、 有主有次
”

。
？ 在党政关系 出现融合的趋势下 ， 党和政府必

须在职能合理分开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分工 ，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

平 ， 保证党对政权进行适当的领导 。 而在深人依法治 国实践条件下 ， 党的领导

应是
一

种制度化 、 法律化的领导 ， 这就要求党政关系也必须是建立在法治基础

上的关系 。

？ 进而 ， 中 央政府 中 的党组与其所在单位的职能分工也应当有 明 确

的法律法规或党 内法规规范 ， 确定二者权力关系 。

１ ． 国 家法律法规维度的 党政职 能分工规 范建构

党政职能分工的规范建构不应只是单向度 的 ，
只有形成 了党 内法规制度体

系和 国家法律法规体系 的双向互动 ， 才能够起到持续稳定的职能分工效果 。 政

党的职能主要是政治职能 ， 参与 、 组织或领导 国家机关的政治生活 。 而政府 的

职能不仅包括
一定的政治职能 ， 还包括经济职能 、 社会职能 、 文化职能 、 外交

职能等 。
？ 因为党政职能并非完全隔离 ， 且党组对所在单位的重大事项上有决

定权 ， 这就决定了党组在某些重大行政事项上需要获得一定的决策权力 。 作为

国家治理体系 中的重要
一环

， 党组可通过 国家具体领域的法律规范获得法定权

力 。 这
一

规范建构模式是
一

种 中 国特色 的混合宪制模式 。

？ 不过 目前 ，
法律和

①《王 岐 山 参 加 北 京 团 审 议 》 ， 新 华 网 ，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 ｘ 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ｍ ｒｄｘ／２０ １ ７－

０３／０６／ｃ 
＿

１３ ６ １０５４３ ９ ． ｈｔｍ
， 最后访问 日期

：

２０ １ ８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② 《 中 共中 央关 于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 ， 《人 民 日报 》 ２０ １８ 年 ３ 月 ５ 日 ， 第 ３ 版 。

③ 参见许宝友 ： 《转 型时期 中 国党政关系的特点与改革 》 ，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

④ 参见李华 ： 《中 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研究 》 ， 人民 出 版社 ２００ ８ 年版 ， 第 １３ ６ 页 。

⑤ 参见王旭 ： 《国家监察机构设置 的宪法学思考 》 ， 《 中 国政法大学学报 》
２０Ｈ 年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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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几乎不涉及中央政府中 的党组 。 但国务院部分组成部 门制定的工作规

则却对党组与所在部 门 的关系作 出 了规定 。
？ 部 门工作规则作为规范性文件 ，

虽然位阶较低 ， 但内容较上位法律法规更为细化 ， 且更贴近部 门工作实 际 ， 因

而可适用性更强 ，
可 以作为党政职能分工的规范建构的 突破 口 。 尽管这一立法

模式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空 间仍有待探讨 ， 但在尊重行政首长职权的前提下利用

已有规范资源 ， 尝试从法律法规角度界分中 央政府内 的党组与所在单位的职能

分工也不失 为
一

种可行的方案 。

２
． 党 内 法规维度的 党政职能分工规范 建构

纵观 《党组工作条例 》 ， 直接影响中央政府 中 的党组与所在单位职能分工

的 当属规定党组有权讨论和决定的重大问题的条款 。 由 于政党和政府的职能并

非完全割裂 ， 这就要求党组在议事决策的过程 中 ， 要坚持清单管理制度 ， 明确

议事 内容 目 录 ， 明 晰有权讨论和决定的重大事项。

早在 《党组工作条例 （ 试行 ） 》 制定和修订以前 ，

一些 国务院工作部 门党

组就先行制定了部 门党组工作规则 ， 为 《党组工作条例 （ 试行 ） 》 的 制定和修

订提供了制度实践 的宝贵经验 。

？ 但这些工作规则鲜有采取列举式的体例规定

党组有权讨论和决定的事项 ，
不能完全满足党政职能分工规范化的需要 。 《党

组工作条例 》 的 出 台则从规范层面为党政职能分开提供了制度范式 。 《党组工

作条例 》 第十七条规定 了党组有权讨论和决定的 １２ 项重大问题 ， 从顶层设计

层面框定了党组的职能边界 。 但在实际操作中 ， 个别工作部 门党组的职能仍有

越界倾向 。 例如 ， 《 中 国共产党 民政部党组工作规则 》 第六条列举了 民政部党

组有权讨论和决定 的 ８ 项重大问题 ， 与 《党组工作条例 》 相 比 ， 多 出
一

项
“

部直属机关领导班子建设 、 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
”

。
？ 根据 《党组工

①一些部 门的工作规则较为精练地概括 了部 门与党组 的分工 。 如 ， 《民政部工作规则 》 （ 民发 〔
２００８

〕

６９ 号 ） 规定 ：

“

民政部实行部长负责制 ， 部 长领导民政部 的全面工作 。 副部长 、 党组成员协助部长

工作 。

”

再如 ， 《司法部工作规则 》 （ 司发 〔
１ ９９８

〕
０ １８ 号 ）

第五条规定 ：

“

司法部工作 中 的重要 问

题
，
必须经部务会议或者部长 办公会议讨论决定

，
重大问题报部 党组讨论决定 。

”
一些 部门 的工作

规则较为详细地规定了 部门 与党组 的分工 。 如 ， 《财政部工作规则 》
（
财办 〔２０ １ ３ 〕 ３ ３ 号 ）

在
“

领

导职责
” “

决 策程序
” “

监督制度
” “

会议制度
” “

公文 审批
”

等章节规定了 党组议事决 策的范 围与

程序等 。 但是一些部门 的工作 规则也 显示 出 了党 政不分的倾 向 。 如 ， 《教育 部工作规则 》 （教党

〔 ２０ １ ３ 〕 ３ ８ 号
）
是由教育部党组 以党 的文号发布的 ，

不符合行政规范性文件 的制定规范 。

② 如 ２００ ８ 年制定 的 《 中 国共产党环境保护部党组工 作规则 》 和 ２０ １ ３ 年 制定 的 《 中 国共产党 国家海

洋局党组工作规则 》 。

③ ８ 项重大问题主要包括
：

１ ． 需要向党中央 、 国务院请示报告的重要事项 ， 下级单位党组、 机关和直属单

位党组织请示报告的重要事项
；
２ ． 内部机构设置、 职责、 人员编制等事项

；
３． 重大决策 、 重要人事任免 、

重大项 目安排 、 大额资金使用等事项 ；
４ ． 部直属机关领导班子建设、 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 队伍建设 ； ５ ．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方面的重要事项 ；
６ ． 意识形态工作 、 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

要事项 ；
７．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的重要事项 ；

８． 其他应当 由部党组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 。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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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条例 》 ，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是党组的职责而非 有权讨论和决

定的重大问题 ， 因而民政部党组的这一项权力 的正当性 尚有讨论空 间 。 这也暴

露出 《党组工作条例 》 的执行仍有 待规范化 。 考虑 到党章 、 《党组工作条例 》

均属较高位阶的规范 ， 有必要制定党组具体工作的程序规定或者实施细则 ，
进

一

步增强规范 的可操作性 。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
ｈｅＩｎｓ 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Ｐａｒｔｙ

Ｇｒｏｕｐ ｓ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Ｄ 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ｕＷｅｎｊｉ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ｉｎｇｔｈｅｓ

ｙ
ｓｔｅｍｏｆ ｓｏ ｃｉａｌ ｉｓｍｗ ｉｔｈＣ ｈｉｎｅｓ ｅｃ 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 ｉｎｇｔ
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 ｈｉｎａ

’

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 ａｐａ 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 ｅｈａｖ ｅ
ｐ 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ｈ ｉｇｈｅ 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 ｅ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ｒ ｔｙ
ｌｅ ａｄｅ ｒ ｓｈｉｐａｎｄｇ

ｏｖｅ 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ｓｙｓ ｔｅｍ ｏｆ

ｌｅａｄ ｉｎｇＰａｒ ｔｙ ｇｒｏｕｐ ｓｏｆ ｔｈｅＣＰＣｉｎｃ ｅｎ ｔｒａｌ
ｇ ｏｖｅ 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ｉｔ ｓｄ ｅｐ ａｒｔｍｅｎ ｔｓｍｕ ｓｔｂ ｅ

ｉｍｐｒｏ ｖｅｄ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Ｔｈｅ ｌｅａｄ ｉｎｇ
Ｐａｒ

ｔｙｇｒｏ ｕｐ ｓｉｎｃ ｅｎｔｒａｌ
ｇ

ｏｖｅ ｒｎｍ ｅｎ ｔｉ ｓｔｈｅ ｌ ｉｎｋｔｈａｔ

ｔｈｅＰａｒ ｔｙ
ｅｍｂｅｄｓｉｎ ｔｏｔｈｅ ｃ ｅｎ 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ｈ ｒｏｕｇ
ｈｃｅ ｒｔａｉｎｏ 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ｍ ｓ ．Ｉｎ

ｔｈｅ
ｐ ｒｏ ｃ ｅｓｓｏ ｆ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 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 ，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Ｐａｒ ｔ

ｙｇ
ｒｏｕｐｓ ｓ

ｙ
ｓｔ ｅｍｈａｓｂｅ ｅｎａｆｆｅ ｃ ｔｅｄ

ｂ
ｙｔ

ｈｅ ｔｒｉｐ
ｌ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

ｐａｍｏｎｇｔ
ｈｅＰａｒ ｔｙ ，ｔｈｅｃ ｅｎｔ ｒａｌ

ｇｏ ｖｅ 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ｔｈｅｉｎ ｔｅ 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ｂ ｅｔｗｅ ｅｎｔｈｅＰａｒ ｔｙａｎｄｃ ｅｎ ｔｒａｌｇｏ ｖｅ 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ｓｔｒａｉｎ ｔｏ 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
’

ｓ ｒｕ ｌ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ｅ ｒｔｉ ｏｎｏ ｆｉｔｓａｕ ｔｏｎｏｍｙａｒｅｔｈｅｋｅｙｓｔｏ ｔｈｅｏｒ ｉ

ｇ
ｉｎａｎｄ

ｃｏｎ 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ｅ ａｄｉｎｇＰａｒ ｔｙｇｒｏ ｕｐ ｓ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
ｂ ｅｔｗｅ ｅｎ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ａｎｄ

ｃ ｅｎ 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 ｒｎｍｅｎｔｃｏ ｎｔｉｎｕｏ ｕｓ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 ｔｈｅ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ｏ
ｆｌ ｅａｄｉｎｇＰａｒ ｔｙ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ｔｉ ｓｎｅ ｃｅ ｓｓａｒｙｔｏｒｅｓｐ ｅ ｃｔ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ｏｆ ｉｎ 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 ｔｅｍｏｆ  ｌｅ ａｄｉｎｇ
Ｐａｒ ｔｙｇｒｏｕｐ ｓｏ ｆｔｈｅＣＰＣｉｎｃ ｅｎ 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 ｅｎ ｔａｎｄ ｉｔｓｄ ｅｐ ａｒｔｍ ｅｎｔｓ
，

ａｎｄ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 ｅｔｈｅｓｙ ｓｔｅｍ ａｃ ｃｏ ｒｄ ｉｎｇ
ｌ

ｙ
．

Ｋｅｙｗｏ
ｒｄｓ

：
Ｌｅ ａ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Ｇ ｒｏｕｐ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ｅ ｒｎｍｅｎ ｔａｎｄＩｔ ｓＤ ｅｐ 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

Ｉｎｓ 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

（ 编辑 ： 陈 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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